法学院2018-2019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专项检查时间节点及责任安排
	检查事项
	时间节点
	检查事项
	责任人
	备注

	学院自查及专业汇报
	第11周

（5月6-10日）
	制定检查方案、邀请专家自查、撰写自查报告、专业汇报以及工作统筹安排等
	分管领导及教学科
	邀请专家、自查报告、学院汇报、工作统筹安排等

	专家随机听课看课
	第11-14周

（5月6号-31日）
	教学秩序、出勤率、板书、多媒体使用，笔记及互动等
	各任课教师
	学校安排专家随机听课看课检查

	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
	第12周三

（5月15号）

10：40
	毕业论文开题报告、任务书、进度表、初稿等
	各任课教师
	专家进驻学院集中检查

	教学管理资料检查
	第12周三

（5月15号）

10：40
	试卷归档整理、各系教研活动、新入职教师导师指导材料、新入职教师跟班助教材料等
	教学科、各任课教师、各系负责人、新教师指导教师
	专家进驻学院集中检查

	优势特色专业检查
	第12周四

（5月16号）15#430

08：40
	法学专业年度任务分解细化、开学后项目完成情况、后半学期重点推进，以及法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论证等
	法学专业负责人
	专业负责人PPT表格形式呈现汇报


